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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指数(API) 83 首要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

空气质量级别 Ⅱ 空气质量描述 良

监测项目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周平均值（mg/m3） 0.058 0.057 0.116

空气污染分指数（API） 54 36 83

新昌县环境空气质量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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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新闻网记者黄婉晶报道 林业是生
态建设的主体，在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
境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今年以来，县林业局按照

“深化林权改革，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
明，推进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生
态公益林建设和绿化示范村创建，强化森林
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森林新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
手，是山水品质之城的重要内涵，也是加快山
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为进一步加强现代
林业和生态县建设，县委县政府于今年召开
了“森林新昌”建设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林业
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快“森林新昌”建设，努力
推动林业经济转型升级。扶持森林休闲旅游、
林业特色基地、林业企业转型升级、城市绿化
环境改造、森林城镇（村）建设和林业生态安
全等项目。

建设过程中，县林业局注重规模化发展，
以毛竹、杨桐、油茶、花卉苗木、珍稀干果、精
品水果和珍贵树种为重点，逐步形成“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特色基地。启动县城周边
山体绿化改造工程，对县城周边绿化环境整
体改造，为创建“森林城市”奠定良好的基础，
组织各责任建设单位开展造林作业设计等前
期准备工作，采取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补植
改造等多种措施。以森林城镇（村）建设创建
为抓手，强化村庄绿化规划，注重改善人居环
境，建设“一村一景”、“一村一品”的特色绿
化村，建设多树种、多层次、多功能的森林城
镇（村）。

重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是做好山林文章
的主要抓手，也是我县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
内容。该局坚持建管并重原则，严格执行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强化重点生态公益林建
设和管理体系，继续抓好公益的扩面工作，提
高公益林占林地的比重，建立健全公益林管
护队伍，确保全县 28.4万亩生态公益林安
全。

该局按照沿海、平原、山地三道防线的总
体布局，采取生态措施、工程措施与管护措施

并举，人工造林与封育改造相结合，扎实推进
重点防护林工程建设，在巧英、沙溪等地，营
造以香榧、红豆杉、毛竹等经济生态树种为主
的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防护林
1000亩；在松材线虫除治区采取人工抚育促
进措施，清理病死木，按照“谁管辖、谁负责”
的属地管理原则，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防控责任体系，落实防控职责。加强森林生
态安全保护，狠抓森林消防工作，未发生重、
特大森林火灾和扑救人员伤亡事故。

2012年，该局将继续以“森林浙江”、“森
林绍兴”建设为主线，以“森林新昌”建设为载
体，立足生态优先、兴林富民，发展现代林业，
不断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积极创新体制机制，

促进林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为我县经济社
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业产业发展，抓
好生态公益林建设。

同时，该局将一如既往的大力发展森林
旅游事业，推进省级森林公园建设，依托森林
资源优势，改造提升现有森林休闲旅游景区，
在 2011年登山游步道建设基础上，继续实施
森林休闲旅游登山道建设工程，重点抓好天
姥山青云梯中的一些景观建设。积极开展森
林休闲旅游项目申报，抓好森林城镇（村）建
设，以创建为抓手，促进村庄绿化，注重改善
人居环境，推进村庄绿化向森林提升、向生态
转型、向自然发展。

新昌新闻网记者
黄婉晶报道 2011年，
县卫生局认真落实科
学发展观，将生态县建
设作为一项重要民生
工程，抓实抓细，取得
较好的成绩。

该局及时调整了
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组成人员，并将生
态县建设工作列入年
终考核内容，还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生态县建设工作。针对
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现
状，组织修订完善《医
疗废物流失、意外事故
处理应急预案》、《医疗
废物管理工作制度》、

《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工
作职责》、《医疗废物处
置人员职业卫生安全
防护制度》等一系列规
定，进一步提高了医疗
废物处置工作的规范
性。

在该局的监管下，
各医疗机构认真开展
医疗废物处置技术内
部培训，主要包括相关
法律法规、医疗废物处
置工作流程、个人职业防护、消毒方法、应急
处置等内容，督促工作人员按照规范将医疗
废物与生活垃圾严格分类，并对其中输液
管、针头等分类后毁形，浸泡后再包扎放置。
同时积极配合华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做好
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理。该局切实加强医疗
废物回收处置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医
疗废物回收专项督查。同时结合“依法执业
守护健康”活动，对全县所有的医疗机构进
行入户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指出，限期整改，
并适时组织“回头看”活动，确保整改到位。
2011年 1-10月，共回收医疗废物 302124公
斤，其中感染性医疗废物 233090公斤，损伤
性医疗废物 69034公斤。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张氏骨伤医院
等三家医疗机构积极开展“绿色医院”创建
工作，将有关创建要求纳入医院常态管理，
在医院管理的各项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对医
院的环境建设、医院内感染管理、医疗废弃
物和医疗垃圾安全处理的检查和考核，县人
民医院已列入省卫生厅的创建名单。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做好医疗废弃物回
收处置工作，进一步加强督查，适时会同县
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开展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的专项监督检查，对整改不力者依法予以行
政处罚，进一步推进“绿色医院”创建工作，
明年争取有一家以上县级医疗机构创建成
功。

2011年，双彩乡围绕从“源头抓起，从基础
抓起，严格控制，重点治理，全面达标”的总体要
求，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全乡生态建
设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为加快全乡经济和各项
社会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乡党委、政府把环保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从
造福一方百姓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问题，形
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
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不定期召开环保工作
专题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制定措施
予以解决。

该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环保工作，大
力推进生态建设，切实加强污染减排工作，深入
开展环保执法专项行动，扎实抓好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不断强化队伍作风和廉政建设，切
实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围
绕“又快又好”的主体战略，不断提高生态环境
质量。

今年以来，该乡加强了环保政策的宣传，通
过广播、黑板报、张贴标语的形式大力宣传环保
政策。对乡在建的各项工程提出了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对噪声污染做出明确的规定。加强农业
生态环境的整治，针对农忙季节农民随意焚烧
稻草的问题制定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划定明确
的禁烧区，使群众认识到焚烧稻草的危害，主动
停止了该行为。推广生态茶园示范区建设任务。
加强卫生死角的整治，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并建立健全乡村环境整治制度。通过村

庄整治，双侯、下岩、前王、袁家、后王、上下宅、
大安、上下真、莲花心、岭山、双溪、蔡家湾、上贝
成功创建了市级生态村。该乡还于今年完成了
国家级生态乡创建申报工作。

2011年，该乡环保工作虽然取得了新的进
步，但仍存在齐抓共管格局有待全面形成、内部
管理工作仍需大力规范、农村环保工作发展不
平衡等不足。展望新一年，该乡将继续以生态环
境建设规划为指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以提高人民生活环境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为根
本出发点，树立“围绕经济抓环保，紧抓环保促
经济”的思想，促进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同
步发展，把双彩建设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生
态农业乡。 （通讯员 张小滨）

建设森林新昌 发展森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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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乡 山清水秀地
双彩乡大力加强生态建设

[ ]镜头看生态 初 雪

新昌县公证处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公证
员助理 1-2名。

招聘岗位：公证员助理（1-2名）
岗位要求：
1、男，35周岁以下。
2、法律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3、能熟练驾驶机动车。
报名时间及地点：截止 2011年 12月

23日前，县公证处。请随带 2寸标准照 2
张，个人简历一份，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原
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录取方式：经笔试、面试后择优录取，笔
试时间报名时另行通知。

联系人：任女士 电话：86622628
单位地址：新昌县鼓山中路 101号二

楼新昌县公证处

招聘公证员助理启事

为更好地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缓解物
价上涨压力，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企业退休人员发
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和对象

全省企业（包括行业单位）中，凡于 2011年 12
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的人员和按国发[1978]
104号、浙劳险[1993]185号、浙政[1997]15号、浙政
发[2006]48号等文件规定办理退职的人员。

二、补贴标准

（一）月基本养老金（含基本养老金补贴，下同）
低于 1200元（含 1200元）的人员，一次性补贴标准
为每人 800元。

（二）月基本养老金高于 1200元且低于 2500元
（含 2500元）的人员，一次性补贴标准为每人 700
元。

（三）月基本养老金高于 2500元的人员，一次性
补贴标准为每人 600元。

三、资金开支渠道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退休（退职）
人员，本次发放的一次性生活补贴从统筹基金中列
支。

四、执行时间

2011年 11月 30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退职）
手续的人员，一次性生活补贴在 2011年 12月发放；
2011年 12月 1日至 31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人
员，一次性生活补贴在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时发放。

新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1年12月14日

关于企业退休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的通知


